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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中市 109學年度國民小學英語朗讀比賽實施計畫 

一、 依據：109年度臺中市提升國民中小學英語文教學成效計畫-子計畫二：提升學生英語學習成

效計畫。 

二、 目的： 

（一）透過相互觀摩與競賽活動，提供學生分享、欣賞與學習英語之機會，並培養上臺發表的

自信，進而引發孩子學習英語之動機，增進學習英文之樂趣。 

 （二）提升學生之英語能力，培養世界觀與全球視野，擴展知識領域，增進人際互動關係，俾

使與國際接軌。 

三、 主辦單位：臺中市政府教育局 

四、 承辦單位：清水區三田國民小學 

五、 參加對象： 

 （一）凡就讀本市公私立國民小學在學限三、四年級學生，每校限報一名代表參加。 

 （二）建議各校辦理校內初選，遴選績優學生代表參加本競賽。 

六、 競賽參加組別：  

（一）甲組：學校班級數為 36班（含）以上者。 

（二）乙組：學校班級數為 22-35班者。 

（三）丙組：學校班級數為 9-21班者。 

（四）丁組：學校班級數為 8班（含）以下。 

七、 競賽分組方式： 

 （一）各校 109學年度班級數為分組依據（班級數係指普通班，不含資源班、特教班、藝才

班、體育班、幼兒園等，本校與分校分開計算）。 

（二）詳細賽程公告於臺中市國民小學英語暨本土語競賽網。 

八、 競賽日期：110年 4月 8日（星期四）及 4月 9日(星期五)。 

九、 競賽地點：臺中市清水區三田國民小學（臺中市清水區三田路 4號） 

十、 報名時間：110年 3月 19日(星期五)截止，逾期不予受理。 

（一） 各校務必於 3月 15日（星期一）起至 3月 19日（星期五），至臺中市國民小學英語

暨本土語競賽網（網址：http://enc.tc.edu.tw/）網站完成網路報名；並於 3月 23

日（星期二）公告報名資料，倘有誤植請於 3月 24 日（星期三）前致電更正，逾時

以公告為準，並無異議。 

（二） 抽籤日期：於 3月 25日（星期四）上午 10時 30分整在三田國民小學校史館進行電

腦抽籤，抽定出場序，屆時請參賽單位派員出席，抽籤後於教育局網站公布競賽分組

場地及出場序號。 

（三） 報名表逐級核章、連同授權書，(2項表單請至臺中市國民小學英語暨本土語競賽網網



2 

 

站完成網路報名後下載)於 3月 19日(星期五)下午 4時前，逕送(寄)三田國小教務處

(以郵戳為憑)。 

十一、 競賽方式： 

１、 競賽題目邀請專家學者命題 3篇朗讀篇目，於賽前 30天公佈；比賽當天採當場抽題。 

２、 抽題後準備 9分鐘，即上臺朗讀。 

３、 比賽時間每人限時 3分鐘，2分 30秒時響鈴一聲提醒，3分鐘時響鈴二次即須停止，隨即

下臺。 

４、 當場唱名二次未到者，視同放棄。 

５、 評分標準： 

（１） 語音（發音及聲調）： 50%。 

（２） 氣勢（句讀、語調、文氣、文字詮釋）：30%。 

（３） 儀態（儀容、態度、表情）：15%。 

（４） 創意（創新）：5%。 

十二、 評判人員：由市府教育局聘請專家擔任。 

十三、 獎勵辦法： 

（一） 各組錄取優勝與參賽校數參照表: 

 

（二） 競賽學生獲前 3名者由教育局頒發獎狀乙幀，其指導教師（1名）和行政支援教師（1

名）各核予嘉獎乙次（但如為外聘教師則改為獎狀）；競賽學生獲 4-6名者由教育局

頒發獎狀乙幀，其指導老師(1名)頒發指導獎狀以資鼓勵。 

（三） 私立學校參加如獲前三名，不占公立學校之前三名獎勵名額。 

（四） 前開獎勵於比賽成績公布確認後，由各校本權責辦理，如涉及校長之獎勵者，另案陳

報本局發布。 

（五） 參加比賽未獲名次之學生均由本局頒發獎狀以資鼓勵。 

參賽校數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第四名 第五名 第六名 

9以下 1 1 1 1 1 1 

10~20 1 2 2 2 2 2 

21~30 1 3 3 3 3 3 

31~40  1 3 3 5 5 5 

41~50 1 3 4 6 6 6 

50以上 1 3 5 7 7 7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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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四、 競賽期程: 

競賽日期 競賽場次 

4/8(四) 甲組(A 場地) 乙組(B 場地)  

4/9(五) 丁組(A 場地) 丙組(B 場地)  

 

十五、 參加本競賽活動主辦及承辦工作人員、指導人員，活動期間給予公（差）假登記。 

十六、 一經網路報名截止，不得以任何理由請求變更指導老師以及比賽時程。 

十七、 因應新型冠狀病毒防護措施，詳如附件。 

十八、 經費來源：臺中市政府教育局地方教育發展基金。 

十九、 辦理成效優異，實際參與工作有功人員，由本局依據「臺中市立國民中小學及幼兒園教

育人員獎勵要點」規定從優敘獎。 

二十、 如有未盡事宜，另行公布。（公告於教育局網站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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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中市 109學年度國小學生英語朗讀比賽 

因應新型冠狀病毒防護措施 

壹、 依據: 

一、 臺中市109學年度國小學生英語朗讀比賽實施計畫。 

二、 「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(武漢肺炎)」因應指引:公眾集會規定。 

貳、說明：針對已由衛生單位或民政單位列為追蹤管理之高感染風險對象，均須

依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公布之相關防疫措施進行健康管理，不得參

加本競賽。 

參、防護措施及規範：  

 一、參賽前： 

  （一）各校參賽者參加本競賽，應依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及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

相關規定，善盡參賽相關人員(含參賽者、指導老師、帶隊師長、工作人員)

之健康管理。 

  （二）請落實自我健康狀況監測，注意加強手部清潔、呼吸道衛生與咳嗽禮節，保持

個人衛生習慣及妥善處理口鼻分泌物等，並儘量避免出入人潮擁擠、空氣

不流通的公共場所。 

二、比賽期間： 

(一) 各參賽相關人員(含參賽學生、校長、老師、家長等)應於抵達比賽場地前，

自行量測體(額)溫，如有發燒狀況，請勿到比賽場地。 

(二) 請配合承辦學校進行體(額)溫量測及噴灑酒精，如有發燒(額溫37.5度以上)之

情況，禁止進入比賽場地；如競賽過程，查有發燒狀況，應立即離開競賽相關

場地，並自行前往就醫。 

(三) 參賽相關人員請務必事先填妥「臺中市109學年度國小學生英語朗讀比賽參賽相

關人員防疫實聯制登記表」於報到時繳交，始完成報到手續。 

(四) 當日出席人員請依規定動線完成體(額)溫測量/手部消毒/戴口罩等第一階段防

疫措施後，再進入第二階段報到區報到，繳交參賽相關人員防疫實聯登記表，

最後才前往預備區與比賽會場。 

(五) 除參賽者上臺時，得免配戴口罩，其餘時間及其餘人員皆應全程配戴口罩，請

自行攜帶口罩，競賽承辦學校不予提供，未配戴口罩者，禁止進入比賽場地，

並請隨時注意手部清潔。 

附件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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肆、參賽作業流程圖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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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中市 109學年度國小學生英語朗讀比賽 

參賽相關人員防疫實聯制登記表 

 校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比賽日期：110   年  4  月        日 

比賽組別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出場序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主要聯絡老師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聯絡電話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說明： 

1、每一學校填寫一張，請將所有到場相關人員(含校長、老師、學生、家長…)一併列

入，並於報到時繳交。 

2、健康聲明事項為是否為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發布「具感染風險民眾追蹤管理機制」

下列情形之一者：(1)應居家隔離，不得外出者。(2)應居家檢疫，不得外出者。(3)

自主健康管理被規範不得外出者(經安排採檢，接獲檢驗結果前，應留在家中不可外

出者)。 

身分別 

(校長、老師、學生、家長…) 
姓    名 聯絡電話 健康聲明 

   □否  □是 

   □否  □是 

   □否  □是 

   □否  □是 

   □否  □是 

   □否  □是 

   □否  □是 

   □否  □是 

 


